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办公室文件 

鲁宣办发[2013]19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办公室 

关于开展第七届“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 

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市、有关企业党委宣传部，省直有关部门、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加快文化强省建设步伐，进一步发挥文艺评论工作在引导文艺创作生产坚持正确方向、培养文艺新人、培育和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健康高尚的文艺审美情趣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全省文艺理论研究和评论工作者适应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以科学求实创新精神促进文艺理论、文艺评论和文艺宣传健康发展，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第七届“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三贴近”原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坚持文艺理论研究、文艺评论和文艺宣传的科学求是创新标准，充分发挥“刘勰文艺评论奖“作为全省文艺评论专项最高奖的权威性和示范引导作用，促进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生产同步协调发展，为加快文化强省建设，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二、参评条件 

凡由我省作者撰写或拍摄制作，并于2010年10月1日至2013年9月30日期间，在国内出版社、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正式出版、发表、播出的有关作品，已经完成并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优秀网络文艺宣传策划案例、文艺博文，均可参评。已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作品不再参评。 

三、评选范围和申报要求 

1. 评选分类。评选设文艺研究、文艺评论、文艺宣传三个大类。其中，文艺研究类分设专著、论文两个小类；文艺评论类分设评论集、评论文章两个小类；文艺宣传类分设报纸文艺新闻评论、广播文艺新闻评论、电视文艺新闻评论、网络文艺宣传策划和文艺博文五个小类。 

2. 推荐数额。（1）专著、论文、评论集、评论文章。各市（包括驻地高校）、有关企业、省委省直机关党工委、省直宣传文化系统各部门的推荐作品每类别不超过5部（篇）；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艺术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推荐作品每类别不超过5部（篇），其他驻济有关高校的推荐作品每类别不超过3部（篇）。（2）文艺宣传作品。不分类别，各市、有关企业推荐作品总数不超过7件，大众报业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推荐作品总数不超过10件。（3）同一作者原则上只能申报一个大类中的一个小类，不能兼报。 

3. 申报途径。（1）各市（包括驻地高校）、有关企业作者的作品，由各市、有关企业党委宣传部负责申报。（2）省直宣传文化系统各部门作者的作品，由所在部门负责申报。（3）省直其他部门作者的作品，由省委省直机关党工委宣传部负责申报。（4）驻济有关高校作者的作品，由所在高校党委宣传部负责申报。 

4. 材料报送。（1）材料准备。每件参评作品均需填写《第七届“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参评作品申报表》一式二份。专著、评论集每部提供样书15套。论文、评论文章每篇提供作品原件1份和复印件15份。文艺宣传作品，报纸类每篇提供原件1份和复印件15份；音像类每件报送CD或DVD3套，并各随报文字稿15份；网络文艺宣传策划和文艺博文报送相关材料15 份（包括宣传项目策划案、相关图片视频、相关报道、宣传效果等内容）。（2）报送时间。请各申报单位认真做好作品筛选和材料准备工作，于2013年10月30日前，将参评作品和申报表报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联系电话：0531—82033950。逾期未申报的作品，不得参评。 

四、评奖机构 

设立第七届“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评审委员会，由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组成，负责初评工作。获奖作品名单由省委宣传部部务会议研究确定。 

五、表彰奖励 

对获奖作品给予通报表彰，其他相关事项，按《关于设立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的意见》（鲁宣发[1997]16号）的有关规定办理。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办公室  

                2013年9月4日 

